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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681民初52号
万道兴：本院受理吴国锋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681
民初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0)浙0681民初367号

福建俊锋钢结构有限公司、严伟：本院受理浙江鼎
峰建设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681民初36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22)浙0302民初1752号

李洪权:本院受理原告黄海锋与被告李洪权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且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5月
23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西郊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10157号

郑旨: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新城支行与被告郑旨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2民初1015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之日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10156号

徐进钧: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劳
武支行与被告徐进钧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02民初1015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天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
达之日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1045号

孙本柱、张小伟、罗安奎: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三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并定于2022年5月23日9点
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庭依
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依
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3民初1248号

谢作车、徐丽君: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三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并定于2022年5月23日9
点0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
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750号

梁君懿：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焕团、夏财锋、梁君懿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独任审告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1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798号

梁君懿：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金海成、陈焕团、梁君懿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5月31日下午14时30分
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04民初1799号

梁君懿、浙江裕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林坚、陈茹意、梁君懿、浙江裕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金
海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告知书、开庭传票、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6月1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327民初899号

黄鹂: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安畅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被告雷声、黄鹂、曾小萍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须知、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书、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依法
适用普通程序定于2022年6月15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届时请准时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判决。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02民初8551号

张伟灿：原告徐丽与被告张伟灿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2021浙0402民初855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嘉
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科技城法庭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缺席审理。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02民初8085号

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闽创门窗经营部：原告嘉
兴市鸿鹄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
闽创门窗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浙0402民初
8085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9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嘉兴市南湖区人
民法院科技城法庭3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缺席审理。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21民初486号

嘉善盈鑫服饰辅料厂(普通合伙)、浦学华、浦小妹、
金瑞华、浦木英:本院受理原告淮安汉龙化工有限公司
与被告嘉善盈鑫服饰辅料厂(普通合伙)、浦学华、浦小
妹、金瑞华、浦木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421
民初486号];原告诉请:1、要求被告一支付原告货款
71532元并承担利息损失(以71532元为基数，自2020
年1月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2.被告二、
三、四、五对于第一项诉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诉
讼费用由五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00分在西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24民初465号

宁海科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王伟燕、郑武兵:本院
审理原告浙江固威德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海科
时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王伟燕、郑武兵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因你们下落不明，本院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原告诉讼请

求: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82661元以及利息损失，并承
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6000元、保全
保险费500元，暂计人民币89161元;2、本案受理费、保
全费、公告费(如产生)由三被告负担。限你们在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
不按时领取，经过三十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1民初4314号

孙金虎、陈彩月、沈益祥：本院受理浙江德清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案件交纳
诉讼费用通知书、诉讼费结算通知、一审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1民初555号

汪宇：本院受理黄丹彤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1民初556号

昌永凤：本院受理黄丹彤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00(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4268号

李理想、苏伟:本院受理义乌市增发布行诉郭雷山、
李理想、苏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票等。原
告诉请：1、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支付货款1073564.65
元，并以货款为基数赔偿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请求判令三被告承担诉讼
费。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2年5月25日09:
30在国贸第七审判庭-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审理。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106号

陈孟东:本院受理原告吕国华与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84民
初106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784号

杨喜:本院受理原告张跃庭与被告陈江、杨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678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陈江、杨喜归还原告张跃
庭借款135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1
年10月18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张跃
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3640元，保全费135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645
元，由原告张跃庭负担957元(受理费697元、保全费
260元)，由被告陈江、杨喜负担4688元(受理费2943元、
保全费1095元、公告费650元)。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
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572号

上海搌涌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宏伟
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搌涌贸易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784民初75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
告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搌涌
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2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
5100065940的《采购订单(合同)》。二、由被告上海搌
涌贸易有限公司返还原告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货款19948.8元，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从2021
年10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
项限判决生效后十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浙江宏
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
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798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上海搌涌贸易有限公司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596号

浙江凯顺工具有限公司、永康市蒲菲进出口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上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浙江凯顺工具有限公司、永康市蒲菲进出口有限
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第二次开庭日期:
2022年6月9日9时00分，开庭地点:本院第4号审判庭。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718号

赵鹏飞:本院受理的原告浦江县天天纸品加工厂
与你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4718号民事判决
书。主文如下:限被告赵鹏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浦江县天天纸品加工厂货款8000元及
利息损失(以8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1月9日起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报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673号

金东升、黄玉潇: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朝红与你们之
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4673号民事判决书。主文
如下:限技告金东升、黄玉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张朝红货款2789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1077号

舒云丽:本院受理原告余晓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
状副本(诉讼请求:一、要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人民币20000元;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应诉/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合
议庭通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
延)上午9时在石梁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996号
刘国勇：本院受理原告林颖妙与被告你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6996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
告林颖妙货款人民币140000元，并赔偿自2021年12
月8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00
元，减半收取计1550元，由被告你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565号

鲍庆华：本院受理原告汪忠日与被告你为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
为2022年5月24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拖欠货款
人民币2190元以及利息损失(自2022年3月22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你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5月26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1287号

吴彩莲：本院受理原告温怀务与被告你为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举证截止日
为2022年5月24日）。原告要求被告你支付拖欠货款
人民币32690元以及利息损失(自2020年12月31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暂计算至2021年12月30
日，为1259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你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5月
26日0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4917号

王哲：本院受理原告李欣欣为与被告王哲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3民初
49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王哲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李欣欣借款本金50000元，并
赔偿逾期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1年2月3日起计算至本判
决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091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651元,由你负
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1破10号

因浙江开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执行完毕，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
年3月31日裁定终结浙江开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3月10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
温岭市人民法院（2022）浙1081民初688号，公告送达
时间应为“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
更正。

本报2022年4月2日第23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市钱
塘区人民法院，原告陆龙学与被告詹楼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应为“（2022）浙0114民初841号”，特此更正。

本报2021年12月24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杭州
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8民初4764号，开庭时
间应为“2022年4月22号下午14:20分”，特此更正。新塘街道停车场僵尸车登记表

新塘街道办事处于2021年6月18日在浙江法制报发
布了《关于限期清理“僵尸车”的公告》。现将原先处置公告
内容更正如下：原处置公告中的内容不变，补充5辆长期停
放车辆信息，请相关车主于2022年4月8日前，自行将车辆
进行清理。

逾期仍未处理的车辆，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对符
合报废条件的车辆，将强行拖移至拆解厂报废。对涉嫌盗抢
赃物或其他违法犯罪的车辆，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特此更正公告。 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办事处
2022年4月8日

序号

1

2

3

4

5

车牌

浙AF807N

皖SCS229

浙APJ522

浙A8RG67

浙AV831V

品牌

长安

哈飞

富康

广汽

长安

颜色

银

绿

蓝

银

银

车架号

LSCBB23D09G103596

LKHPC2G8CAL01768

LDC241E2350274695

LCK6U3116DX603148

LS4BDB1D95A041529

发动机号

33631

2500184-03HT

177415

D01652985

5561433608

备注

小货车

小货车

小客车

小客

小客车

作废声明
桐乡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6日裁定宣告桐乡市

上善箱包有限公司破产并于2021年9月15日终结桐乡市
上善箱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桐乡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2014年4月21日向桐乡市上善箱包有限公司核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0975693071）正副
本均遗失。现声明作废。

桐乡市上善箱包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4月8日

责令注销告知书
浙江宝国律师事务所尤立国继承人：

根据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
款第（一）项及第二款规定，浙江宝国律师事务所应当终
止并予以注销。该所现已不具备法定设立条件，应当向
社会公告并进行清算，依法处置资产分割、债务清偿等事
务。因该所负责人尤立国已逝世，其财产性权利由继承
人继承，相关财产性义务也应由继承人承担，故我局通知
你（们）依法办理律所注销手续。

如拒不履行公告、清算义务，根据《律师事务所管理
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我局将在依法向社会公告后，
直接报省司法厅办理注销手续，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后的
债权、债务由该所的设立人承担。

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剑，联系电话：85230976。
联系地址：杭州市富春路188号市民中心A座508市

司法局律师与仲裁工作处。
杭州市司法局

2022年4月8日

责令注销告知书
浙江瑞华律师事务所：

根据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
款规定，你所应当终止并按照规定程序予以注销。你所
应当向社会公告，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依法处置资产
分割、债务清偿等事务。如拒不履行公告、清算义务，根
据《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我局将在

依法向社会公告后，直接报省司法厅办理注销手续，律师
事务所被注销后的债权、债务由设立人、合伙人承担。

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剑，联系电话：85230976。
联系地址：杭州市富春路188号市民中心A座508杭

州市司法局律师与仲裁工作处。
杭州市司法局

2022年4月8日

朱 菊 芬 遗 失 法 律 工 作 者 执 业 证 ，证 号
31102912105368,流水号：0017381，执业机构：宁波
市海曙区中山法律服务所，声明作废。 朱菊芬

2022年4月8日

凌 美 凤 遗 失 一 级 警 司 警 官 证 一 本 ，警 号
3306772，声明作废。

凌美凤
2022年4月8日

遗
失

声
明

任峰与高国琴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任峰与高国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任峰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

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22年4月4日依法转让给高国琴，任峰特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高国琴履行相关

义务。高国琴作为本公告项下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
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高国琴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任峰
高国琴

清单：单位：人民币 元 2022年4月8日

注：
1、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清算责任。

借款人名称

绍兴柯桥盛旺化纤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12100703.22

截至2021年9月30日

债权利息

9319935.15

担保人

原担保人：绍兴力康纺织品贸易有限公司、绍兴绍钦织造印染有限公司、盛阿水、汪春平、唐祖英、孙文芹 追加担保人：绍兴屹立文化传播工作室、绍兴市尚壹零伍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租金权利：浙江爱加时代

家居有限公司、绍兴巨立文化娱乐有限责任公司


